
	项目
	人数
	招聘条件

	田径
	8
	在全国及以上比赛中达到一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游泳
	6
	在全国及以上比赛中达到一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羽毛球
	2
	在全国及以上比赛中达到一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艺术体操
	2
	达到艺术体操项目运动健将技术等级标准或在全国及以上比赛中达到一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集体：1、全国锦标赛、冠军赛、全国青少年锦标赛集体全能前6名；2、全国锦标赛、冠军赛大团体前3名。 个人：1、全国锦标赛或冠军赛少年组个人全能排名前16名、个人团体前3名（至少上2项）；2、全国锦标赛或冠军赛成年组个人全能排名前16名、团体前4名；3、全国锦标赛或冠军赛大团体前3名。

	体操
	1
	达到体操项目运动健将技术等级标准或在全国及以上比赛中达到一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全国少年锦标赛或冠军赛年龄组个人全能前10名、单项前3名（必须全能排名前18名）；2.全国青年锦标赛或冠军赛年龄组个人全能排名前18名、团体前6名、单项前3名；3.全国锦标赛或冠军赛个人全能排名前24名、团体前8名、单项前8名。

	篮球
	2
	在全国及以上比赛中达到一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沙滩排球
	3
	在全国及以上比赛中达到一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跆拳道
	3
	在全国及以上比赛中达到一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举重
	2
	在全国及以上比赛中达到一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女子霹雳舞项目优秀运动员
	1
	入选国家队（须提供国家队在训证明），达到岗位对应运动项目的运动健将技术等级标准，且符合以下条件中任意一项：1、参加奥运会；2、获得世界锦标赛或世界杯总决赛（奥运会或全运会小项）前八名；3、获得亚运会（奥运会或全运会小项）冠军；4、获得全运会前三名或全国一类比赛（奥运会或全运会小项）冠军。



